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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717 证券简称：*ST韶钢 公告编号：临2013－45 

 

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向关联方出售35000Nm
3
/h制氧机的说明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广东韶钢松山股份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13年10月11日发布了《关于

向关联方出售35000Nm3/h制氧机之关联交易公告》（临2013－40），为使广大投资

者更加深入的了解本次关联交易情况，公司董事会特就本次交易说明如下： 

一、公司最近 12 个月内与韶普公司关联交易情况及影响的说明 

公司 2012年 10-12月及 2013年 1-9月与韶普公司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金额单位：人民币元 

关联方 
关联交易

内容 

2012年 10-12月 

交易金额 

2013年 1-9月 

交易金额 

12个月内 

关联交易金额合计 

广东韶钢普莱克斯实

用气体有限公司 

 

销售水 94,825.50  321,633.18  416,458.68  

销售电 62,944,026.65  197,864,613.28  260,808,639.93  

销售蒸汽 234,600.00  738,720.00  973,320.00  

合计  63,273,452.15 198,924,966.46 262,198,418.61 

   在公司铁、钢产量维持在近 12 个月平均水平的情况下，以上关联交易不会因

本次出售资产而导致交易数量及交易单价发生改变，即本次出售资产的交易对以

上关联交易协议或其履行不构成影响；如公司铁、钢产量扩大，使得公司用氧量

超过与广东韶钢普莱克斯实用气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韶普公司”）约定的最低

月使用量，以上关联交易数量将增加，但不影响交易单价。  



 2 

二、35000Nm3/h制氧机关联交易情况的说明  

(一) 35000Nm3/h制氧机建设原因 

2009年，我公司根据铁、钢、材的产能规模，计算出用氧量如下： 

1．按国内平均水平确定高炉的富氧率为：3#高炉 1.4%，6#高炉 1.8%，7#和

8#高炉均为 3.3%，高炉富氧用氧量为 37100Nm3/h。 

2．炼钢综合吨钢耗氧为 60m3，650万吨钢平台炼钢氧气用量为 48000Nm3/h。 

我公司氧气总用量为 85100Nm3/h，原有氧气生产单位韶普公司空分能力

49700Nm3/h，氧气缺口 35400Nm3/h。所以，拟建设 35000Nm3/h制氧机组。 

建设 35000Nm3/h 制氧机组有两种选择，一是由我公司投资建设，二是由韶普

公司投资建设；当时制氧技术国产化取得重大突破，用国产化技术投资，工程总

投资可降低 20%~30%。若由韶普公司投资建设，其必将选用普莱克斯（中国）投资

有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普莱克斯”）的投资技术，无法体现投资优势。经充分论证，

我公司选择自建。 

（二）处置 35000Nm
3
/h 制氧机的原因 

1．受钢铁行业景气程度下降的影响，公司冶炼用氧阶段性用氧量未能达到原

计划用氧量。 

2．因高炉生产与多种因素相关，35000Nm3/h制氧机建成后，高炉的实际富氧

率未能达到“650万吨钢平台实施方案制氧机规划”中的用量，氧气富余量较大。 

3．韶普公司已投运的 1#、2#、3#制氧机，生产的产品全部由宝钢集团广东韶

关钢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韶关钢铁）转供我公司使用，按韶关钢铁与韶普公司

签订的《管道产品供应合同》约定，必须履行规定的最低月使用量条款。 

鉴于此，若我公司单机运营 35000Nm3/h 制氧机，氧气放散量大，机组负荷率

低，运营成本高，将承担更高的用气成本。  

（三）35000Nm3/h制氧机运行模式比较 

为寻求 35000Nm3/h制氧机的经济运行模式，2012年 9月，我公司成立项目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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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小组，与普莱克斯公司进行多轮谈判，方案对比如下： 

方

案 
运行模式 

按 2012年用气量计算

用氧总成本（万元） 

按 650万吨钢产量测算

用气总成本（万元） 
说明 

1 韶钢松山自运营 35000Nm
3
/h制氧机 37,226 44,204 考虑最低用气量 

2 将 35000Nm
3
/h制氧机出售给韶普公司 35,113 43,550  

综合比较用氧成本，将 35000Nm3/h出售给韶普公司，与韶普公司 1#、2#、3#

空分合并运营协同供气，可利用四套装置进行组合开停和变负荷操作，有利于减

少氧气放散，且可共享液体后备系统，提高我公司的用气可靠性。同时，实现备

件共享，减少高成本的事故件储备，并利用韶普公司已有的高效运行团队，

35000Nm
3/h制氧机组可减定员 32人，有利降低运行及维修费用。同时，韶普公司

供气体价格按阶梯下调，且价格保持稳定，可进一步节省我公司用气成本。因此，

我公司出售该制氧机后，向韶普公司购买氧气所需承担的成本低于我公司使用自

建制氧机的成本。 

综上，因公司高炉的实际用氧量未能达到“650万吨钢平台实施方案制氧机规

划”中的用量，氧气富余量较大，运营成本较高，公司将 35000Nm3/h 出售给韶普

公司有利于减少氧气放散，且可共享液体后备系统，提高我公司的用气可靠性，

有利于降低运行及维修费用，实现备件共享，减少高成本的事故件储备。因此，

此次交易属正常交易行为，也不存在提前确认收益的问题。 

独立董事对 35000Nm3/h 制氧机关联交易的说明发表了独立意见，具体内容详

见公司 2013 年 10 月 22 日在巨潮资讯 http://www.cninfo.com.cn 上刊登的《广

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35000Nm3/h 制氧机关联交易说明的独立意

见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一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




